铜府办发〔2025〕26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铜梁区2025—2026年松材线虫病

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第3号市总林长令，扎实有效地推进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现将《铜梁区2025—2026年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铜梁区2025—2026年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铜梁区2025—2026年松材线虫病

防治实施方案

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科学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的指导意见》（林生发〔2021〕30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4年版）〉的通知》（林生发〔2024〕78号）、《重庆市总林长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第3号市总林长令的通知》（渝总林长办发〔2023〕6号）、《重庆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重庆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方案（2021—2025）〉的通知》（渝重林防指〔2021〕3号）、《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开展2025—2026年松材线虫病疫木集中除治清理“冬春战役”的函》（渝林函〔2025〕276号）精神，结合2025年松材线虫病秋季疫情普查结果及铜梁区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第3号市总林长令，以“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为目标，按照市级“一疫点一策略”“一小班一方法”精细化除治、动态化清理的闭环工作机制，逐年实现疫情“控制一批、压缩一批、拔除一批”目标。

二、防控目标

2026年未新发生疫点，巩固已拔除疫点成果；拟实现整体无疫情疫点4个（西河镇、大庙镇、永嘉镇、围龙镇），涉及面积3593.36亩；拟实现福果镇、双碾林场等疫点部分小班实现无疫情；松林监测覆盖率达到100%，做到疫情早发现。

三、防控任务

安溪镇、大庙镇、福果镇、虎峰镇、华兴镇、庆隆镇、石鱼镇、土桥镇、围龙镇、西河镇、永嘉镇、旧县街道、南城街道、蒲吕街道、双碾林场等15个涉松林单位。涉及松林面积10.49万亩，小班4511个。

四、防控时间计划

2025年10月—2026年1月期间，集中组织开展并完成山场各类自然灾害死亡松树及其枝丫清理。

2026年1月底前完成林区周边农户家中藏匿疫木“拉网式”清理一次。

2026年3月10日前对春节后死亡的疫木完成1次“回头看”再清理。

2026年3月20日前完成林区周边农户家中藏匿疫木“拉网式”清理一次。

2026年3月底前镇街完成自查并将自查结果上报至区林业局。

2026年4月底前完成除治质量区级自查验收。

五、防控措施

（一）持续深入开展疫情精准监测行动。各相关镇街（林场）负责本辖区疫情监测工作，严格落实网格护林员月度巡查报告制度，实行网格化定人常态化监测涉松林区，每月向区林业局汇总报告并归档，做到全过程可溯可查，确保松材线虫病疫情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除治、早拔除”。
（二）认真开展枯死松树集中除治清理。全面推行3年绩效承包防治，集中组织开展并完成山场各类自然灾害死亡松树及其枝丫集中清理。完成本辖区除治区域内及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农户藏匿疫木拉网式清理，做到山上山下疫木清理两干净。

（三）持续深入开展疫点封锁管控行动。各相关镇街要用好在边界区域和重要节点的交通要道（配合森林防火）设置的林业松材线虫病检查站（卡）点，加强检疫检查和封锁，严防疫情传播。进一步完善区域间联防联治机制，以区县、镇街（林场）、村交界区域为重点，建立镇（街道）、村社连界区域互查机制，按时开展“春查质量、秋看成效”互查确认活动，推进联防联治到边到底。
（四）严格安全管理。一是除治人员安全。实施山场集中清理作业前，各相关镇街要督促第三方除治队伍为每一个作业人员购买意外保险，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后方可上岗。二是药品安全。松材线虫病防治用药要向正规厂家或具有生产经营剧毒药品许可证的公司购买，各相关镇街要督促第三方除治队伍每天完善药品入库和发放相关手续，建立管理制度，必须实行专人使用、专人保管、每天查验发放和使用数量吻合。三是防火安全。严格落实“七不烧”规定，焚烧时必须有人员现场监管，做到火不灭人不离；死亡松树及其枝丫焚烧完毕，要用水或土将火星熄灭、掩埋，确认灰火熄灭后，监管人员方可离开。

（五）加强档案管理。建立健全疫情专项档案制度，实行专人专档管理。建立疫情小班台账和林地一张图，全面推行信息化、网格化管理，确保松林监测全覆盖、普查无盲区、除治有记录，结果真实可靠；建立完善松材线虫病疫点小班档案，真正做到疫情一旦发生能第一时间发现、及时控制，做到疫情发生情况和除治过程有据可查、可追溯，杜绝疫情信息迟报、虚报、瞒报、漏报现象。

（六）强化宣传，提高全民防控意识。各责任单位利用镇街赶场日，重点对林区群众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控宣传，在人员集中的地点设立宣传平台，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解答群众问题，同时充分利用展板、标语、短信、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报刊、网站等宣传载体广泛宣传，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守法意识和生物安全防范意识。

六、防控保障

（一）压实防控责任。各级林长要高度重视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强化问题清单整改及资金保障等情况。各相关镇街要落实网格护林员陪伴式监管制度，对监管情况进行登记，详细记录除治时间、地点、人员、安全措施，以及松木处置方式、去向等。推行区林业局相关人员包镇、镇干部包村、村包小班绩效模式，形成发现问题、告知约谈、整改销号全链条工作闭环。
（二）加强资金保障。由区财政统筹安排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各责任单位要做好除治资金的规范管理、使用，确保除治工作顺利推进。疫情集中除治工作完成后，依据市、区两级检查验收报告，结合除治工作量、除治质量和除治成效，给予适当除治资金补助。

（三）加强监督考核。建立以林长制为核心的疫情防控责任制度，全面推行“一长三员”（村级林长、护林员、监管员、指导员）基层管护体系。把防控成效纳入林长制督查考核，对松材线虫病防控不力的镇街（村、社区），将严肃实施责任追究；对因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除治不力等造成疫情蔓延或引发森林火灾、人员伤亡事故的，依纪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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